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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民函〔2022〕45号 

 

各市民政局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山东省养老服务条例》《山东省“十四五”养

老服务体系规划》，加强对困难重度失能老年人的服务保障，经研

究，决定 2022年在全省开展困难重度失能老年人居家照料和免费

或低收费集中托养试点工作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试点范围 

每个市至少选取 1 个县（市、区），建立困难重度失能老年

人居家照料、免费或低收费集中托养制度。鼓励有条件的地方，

在市域层面作出整体性制度安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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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试点内容 

（一）保障对象 

保障对象为城乡低保家庭中重度失能老人、重度残疾人，有

条件的地方可结合实际和当地财力状况，适当扩大保障范围。 

（二）保障方式 

1.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。经本人或监护人同意，县级民政

部门委托养老机构、专业养老服务组织等，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

式，为老年人提供医疗照护、康复保健、生活照料、精神慰藉等

服务，具体服务内容、服务时长由各地结合当地实际确定。 

2.集中托养服务。经本人或监护人申请，对有集中供养意愿

的困难重度失能老年人，资助其入住养老机构。原则上，机构收

费参照当地特困人员供养标准实施，由县级民政部门遴选服务能

力强、服务质量高、达到一定星级的养老机构承接。 

（三）资金来源 

1.享受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困难老年人，原则上不再发

放经济困难老年人护理补贴，护理补贴资金统筹用于政府购买服

务支出。 

2.入住机构费用，原则上先通过集中托养对象的低保金、残

疾人两项补贴、经济困难老年人补贴、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金

缴纳，不足部分利用财政资金予以保障。其中，困难老年人的养

老金不列入应缴纳范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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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本次试点所需的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、集中托养资助资

金，应由财政资金予以保障，不通过慈善等其他渠道解决。 

三、有关要求 
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。开展困难重度失能老年人居家照料和

免费或低收费集中托养试点工作，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

想、履行民政兜底保障职责的重要举措。各地要高度重视，强化

组织领导，进一步细化操作流程，抓好任务落实。 

（二）坚持自愿适度。各地在试点实施过程中，要坚持以老

年人需求为导向，充分尊重老年人意愿，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，

不得强制推行。要坚持尽力而为、量力而行，服务标准建立在经

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基础之上，不能脱离实际，坚决防止搞形式

主义和形象工程。要与申请集中托养的老年人及子女或监护人签

订协议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，督促其子女或监护人履行费用缴纳、

外出就医等义务，坚决防止发生纠纷。 

（三）有力有序推进。各市要按照通知要求，选择经济基础

好、试点意愿高的县（市、区）开展试点工作。市、县（市、区）

要制定试点工作实施方案，明确总体要求、实施步骤、保障对象、

保障标准、经费来源等内容，周密组织实施。要通过信息化监管、

电话回访等方式，加强对养老机构、养老服务组织监督管理，对

工作落实不到位、群众反映问题突出等情形的，及时予以处理。 

（四）加强调度总结。各地要及时对试点工作进行调度评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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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解决遇到的困难问题，真正把好事办好、实事办实。在做好

试点经验总结基础上，积极探索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、长

期照护体系建设的经验做法，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特色品牌。 

各市确定开展的县（市、区）名单及县（市、区）形成的制

度性文件，请分别于 5 月底、8 月底前报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，

联系人：郑亚南，联系方式：0531—51781330，电子邮箱：

sdmzylc@shandong.cn。 

 

 

山东省民政厅 

2022年 4月 30日 

 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 

 

 

 

 

 

山东省民政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4月 30日印发 


